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的

事项”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

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

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，现将

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： 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

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

和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。 

1.2 施工简况 

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

设进度和资金均得到了保证，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

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。 

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绝缘制品生产的企业，

企业投资200万元在海安市高新区黄海西路358号新建DMD预浸布、

点胶纸制造项目，项目租赁南通市宇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一间厂房，

总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，建成后年产绝缘制品 150 吨。 

2019 年 7 月 2 日海安市行政审批局对《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

限公司汇正绝缘制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给出了审批意见（海



行审 2019[419 号]），本项目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开工，于 2019 年 9

月 10 日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及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，2019 年 9 月 20

日开始进行试生产，调试期间设备运行良好。至今正常生产，2019

年 10 月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验收小组，于 2019 年 10

月 20 日启动汇正绝缘制品生产项目的验收工作。验收小组于 2019 年

10 月 21 日编制了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汇正绝缘制品生产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江苏国正检测有限公司对项目现

场进行检测。 

江苏国正检测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 10 月 22 日-10 月 24日到项

目现场进行取样、检测并带回实验室分析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编制

完成了检测报告。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拿到检测报告后，编制

完成了南通汇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汇正绝缘制品生产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   建设项目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。 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

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需

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

建设项目运营期污染物质主要为生活污水，有组织排放的有机废



气，设备噪声和固体废物，经处置后均达标排放，无需建立环保组织

机构。 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

无。 

（3）环境监测计划 

无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

建设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

措施，无需说明。 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

建设项目以生产车间为执行边界设置 1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，卫

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居民、学校等敏感保护目标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

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提出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要求。  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建设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、珍稀动植物保护、区域环境整治、相

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，无需落实。 

3 整改工作情况 

     根据验收意见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，各项环保措施已落实到

位，根据《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环

办[2018]34 号）完善相关环保验收手续，根据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

术指南》（HJ819-2017）开展日常监测工作。 


